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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預算每年皆有適當收入支應，無「周轉缺口」問題 

一、 政府任何支出(國防支出、社會福利支出、教育支出、經濟發

展支出等)皆有政府收入支應(稅課收入、公營事業盈餘、規

費收入及融資收入等)，並採統收統支方式辦理，且總支出與

總收入係保持平衡，以 110 年度總預算案而言，總支出與總

收入均為 2兆 2,465 億元。 

二、 110 年度總預算案國防部主管編列 3,668 億元，加計新式戰

機採購特別預算 290 億元，以及非營業特種基金 576 億元，

整體規模達 4,534 億元，政府皆有適當收入支應，不會發生

所謂「周轉缺口」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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